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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
江 苏 省 财 政 厅 
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

苏民发〔2018〕8号 

 

关于组织申报“十三五”期间全国民族 

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民宗局、财政局，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业管理部、江苏

省各市中心支行： 

现将国家民委、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《关于确定并报送“十

三五”期间全国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名单的通知》（民委

发〔2018〕49 号）转发你们，并就做好我省申报“十三五”期

间全国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（以下简称民品企业）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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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扎实做好申报工作 

做好民族特需商品（以下简称民品）的生产供应，关系到

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，关系到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民

生问题，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。各

地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国家民委、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的

通知精神，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，切实加强对申报工作的组织

领导；各级民族、财政和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，要密切配合、

通力合作、各司其职、分工协作，认真做好“十三五”期间民

品企业的筛选调整、审查确认和审核上报工作，确保国家扶持

政策的贯彻落实，确保民品的生产供应，确保少数民族群众的

特殊需求。 

二、严格申报标准要求，选好选优民品企业 

搞好民品企业的申报工作，是做好民品生产供应工作的重

要基础。各地要抓住这次申报工作的契机，在广泛调查摸底的

基础上，结合各自具体实际，按照国家通知要求，严格申报原

则，严把申报标准，加强规范管理，确保公平公正。要保留一

批“十二五”期间民品生产供应工作做得较好的企业，淘汰一

批长年不生产民品、经济社会效益不好的企业，补充一批符合

《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目录（2014 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、

长期坚持民品生产供应、积极支持民族工作的企业，将符合国

家产业政策规定、社会诚信度较高、大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事

业的企业吸纳进来，使国家对民品企业的扶持政策真正落到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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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，更好地发挥政策的引领效应，促进全省民品生产供应工作

再上新台阶。 

三、认真审核上报材料，按时完成申报任务 

组织申报全国民品企业，既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民族工作，

也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综合业务。此次申报工作，由于需要审核和

上报的材料较多，加之时间紧张、任务繁重，请各地以设区市为

单位，统一组织，抓紧部署，按时上报，严格把关，确保质量。

一是按照全省民品企业总量保持基本不变的要求，南京、苏州、

盐城、扬州、宿迁等每市申报的数量原则上只减不增，徐州、南

通、连云港、镇江等每市不超过 5 家，无锡、常州、淮安、泰州

等每市在 3 家以下。二是申报材料除国家规定的内容外，还要提

供 2017 年度（新申报企业为“十三五”以来）《目录》商品销售

情况汇总表及发票复印件，具有零售性不能提供的要请专业机构

出具对《目录》商品生产销售情况（具体内容可参照国家 3 部委

文件附件 2）的审计报告。三是各市民族工作部门要主动协调当

地财政、人民银行，共同对申报企业的上报材料进行审核把关，

并于 7 月 31 日前将联合行文连同申报材料（具体内容详见附件

二）一式 4 份报省民委民族处，逾期不报或材料不全的作自动放

弃处理。 

 

附件： 

1、国家民委、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《关于确定并报送“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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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五”期间全国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名单的通知》（复印

件） 

2、申报材料内容 

 

 

 
江苏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

 

 

 

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

2018 年 7 月 2 日 

 

 

 

（联系人：陈进，电话、传真：025-83580570） 

 

 

 

 
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 

江苏省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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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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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申报材料内容 
 

1、申报企业的法人营业执照（正、副本复印件） 

2、申报企业填报的 2017 年度《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

基础档案》（原件） 

3、申报企业的《目录》商品展示室（柜）照片、注册商标

（复印件）和产品包装材料及产品照片 

4、申报企业如是清真食品类企业的清真食品经营资格证明

（《江苏省清真标志牌持有证》复印件） 

5、申报企业如是民族药类企业的成药批准文号（复印件）

和药品质量标准 

6、申报企业填报的 2017 年度少数民族特需商品销售情况专

项表 

7、申报企业填报的《目录》商品销售情况汇总表和发票（复

印件）或专业机构对申报企业《目录》商品生产销售情况的审计

报告（原件） 

8、申报企业的承诺函（原件） 

 （申报材料请按以上顺序装订） 


